
A21 責任編輯：楊偉聰 2012年8月16日(星期四)

中價單車頭盔 防扯脫勝貴貨

上水村屋僭建拒拆遭檢控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

聯同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

員，與前扶貧委員會和兒童

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成員會

面，聽取他們對扶貧工作，

以及重設扶貧委員會架構和

組成的意見。隨後，林鄭月

娥和張建宗赴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出席「對扶貧委員會

的期望」意見收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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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價格
相宜的單車頭盔測試表現較好。消
費者委員會早前測試市面23款頭盔
的吸震、防扯脫及通爽能力，除發
現價錢參差，貴的頭盔亦不一定表
現好，價錢相宜的頭盔表現卻反獲
好評。消委會提醒，市民應親自試
戴合適頭形的頭盔，並揀選生產日
期較近的頭盔，以及避免購買有凹
痕或裂痕的頭盔，減少意外發生機
會。
消委會測試市面上13款成人頭盔

及10款兒童頭盔的吸震能力、防扯

脫能力及通爽程度等。成人頭盔的
售價由每頂198元至1,619元，兒童頭
盔介乎290元至590元；但貴價頭盔
的表現不一定較好，價錢中等的頭
盔表現反獲好評。其中只售629元的
Casco德國製成人頭盔，其防扯脫能
力獲得滿分的5分，較同為德國製售
1,319元的Uvex成人頭盔只獲3分為
高。
消委會提醒，市民不要只以價錢

為考慮標準，在選擇頭盔時應先試
戴適合自己頭形的頭盔，留意尺碼
要適中否則會影響保護能力，並考

慮一些顏色較鮮艷及氣孔較多的頭
盔，同時揀選生產日期較近及避免
購買有破損及裂痕的頭盔，方能有
助減少意外發生時頭部受傷的風
險。消委會表示，不應再使用曾被
撞擊的頭盔。

現職強積金每年可轉一次
根據現行法例，僱員不能為現職的強積金賬戶內的供

款及累算權益，自行挑選受託人及基金計劃；過往受僱
或自僱的「保留賬戶」（今年11月後將改稱個人賬戶）
供款，則不受限制。今年11月後，僱員可每年1次（以
公曆年年份計算）將現職強積金戶口內的僱員供款及累

算權益部分，一筆過全數轉移至心儀的受託人公司；轉
移後的供款及累算權益，則可隨時再轉，不受每年1次
的約束。

促市場競爭 不影響僱主
尹志榮指出，因僱主供款部分須保留於原有計劃內，

故不會影響僱主處理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

且僱主的行政工作亦無因為僱員轉走供款而加重。他又
謂，明白部分打工仔或希望將今後每月的個人供款存入
新戶口，但此舉會增加僱主行政負擔，暫不考慮。他強
調，實施「半自由行」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促進市場競
爭，令受託人提供更佳的產品，並降低行政費。

籲轉移供款前應充分考慮
打工仔若想轉移供款，只須填妥表格，向新受託人公

司提交；後者核實資料後，便會將資料送交原受託人。
原受託人會贖回基金單位，並將支票寄給新受託人，完
成整個轉移程序，估計需時6周至8周。積金局正為與受
託人合作發展的權益轉移電子平台系統作最後測試，期
望可縮短轉移程序。積金局執行董事許慧儀表示，稍後
將透過不同平台，廣泛宣傳「半自由行」計劃詳情。她

又呼籲市民在決定轉移供款前，應充分考慮基金選擇、
服務水平及收費等問題，不應急於「響應」新措施。

免增僱主行政負擔 料30萬人強積金「搬家」

「半自由行」新供款照入舊賬戶

特首將推短期措施
穩定樓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日有居屋
以天價成交，太古城日前更創下單日13宗成交
紀錄。特首梁振英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主動提
到，他注意到並密切關注近日有報道和評論指
香港樓市有升溫跡象，重申特區政府除中、長

期措施外，會於短期增加土地供應，以及採取
措施遏抑任何可能出現的投機活動，並防止物
業市場的過度信貸，增加市場透明度等，「我
們在短期方面都會多管齊下，確保樓市可以健
康平穩發展」。

開展國教科委會下周公布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政府早前

宣布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負責監督該科推行及審視爭議性議題的教材。
教育局表示，將於下星期中公布委員會成員名
單，同日並舉行首次會議。此外，即使早前學
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及教協均已表示
不會加入，當局亦會預留3個位置予這些團
體，開誠布公隨時與他們進行誠懇溝通。
委員會將由24名成員組成，連同明年開始中

學的3年「開展期」，預計將運作4年。除上述3
個團體的席位外，成員還包括家長、中小學代
表、教聯會成員，以及負責編寫《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
等，並由具公信力社會人士任主席，官方只會
派人列席會議。委員會將會監督國民教育科的
推行，並負責審視由教育局製作、關於「當代
國情」部分的教材，預計有關教材最快會於9
月開學後上載至互聯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草擬多時的強積金「半自由行」計劃將於今年11月1日實施。

近300萬名香港打工仔首次可將強積金賬戶內僱員供款及累算權益部分，轉移至個人心儀的受託

人公司投資，每年只可轉移1次；不過，新供款仍依舊存入僱主選擇的強積金賬戶，即打工仔沒

有選擇權利。積金局高級經理尹志榮解釋，有關做法是避免增加僱主的行政安排，將會觀察措施

實行後的情況，再作檢討，並預計有10%打工仔會轉移供款，約涉及30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十八鄉
鄉委會主席梁福元任職董事的大棠荔枝
園有限公司，被指違規營辦食肆。規劃
署早前發信通知5名土地擁有者，要求將
食肆拆除，還原土地。惟各人均沒有理
會，致遭城規署票控，昨透過律師承認
控罪，案件押後至本月21日判刑。

控罪指5名被告分別梁
超凡、梁水泉、梁鐵夫、
梁新發及大棠荔枝園有限
公司，於去年5月1日至今
年4月21日，違反《城市
規劃條例》第二十三條
（一），沒有遵從署方的強
制執行通知書終止違規行
為。案中原本尚有一名被

告梁鄧氏（譯音），惟其已逝世，故控方
撤銷其控罪。

違規食肆拒拆續營業挨批
辯方大律師黃廷光昨代表5名被告承認

控罪，並要求法庭將案件押後至9月宣
判。黃指5名被告已再向規劃署申請覆
核，表示前覆核遭駁回，因涉案食肆未
能安裝水喉接駁用水，以致消防裝置不
能執行，然有關工程已完成，故若覆核
成功該食肆便不用拆除。主任裁判官馬
漢璋指有關違規食肆已違例超過300天，
據控方稱，食肆於前天仍然繼續營業，
馬官指合適的做法應停止經營，再申請
覆核，且進行覆核並不構成免責的理
由。馬官最後只將案件押後一星期，並

控方多加
巡查有關食
肆是否仍然
營業。
案情指規

劃署於1990
年至1991年
巡查涉案地
段，當時為
一工場。至
2010年時該
地段應為鄉村式地段，而規劃署在2010
年11月16日再往巡查時，發現有設施、
爐具，並有「大棠名廚海鮮茶座酒家」
的招牌，且有車輛停泊該處。規劃署認
為該食肆並不是許可用途，故於去年3月
1日發信通知要求於5月1日前拆卸，惟被
告直至本年4月20日仍沒有執行要求，規
劃署便發出票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水金
錢村兩名戶主因僭建房屋被政府下令拆
卸僭建部分，二人在限期過後仍未拆
卸，政府遂票控他們違反建築物條例。
兩戶主指他們是跟隨「舊契」建屋，又
指發展局與鄉議局在處理暫緩執行清拆
登記方面未能達成共識，致令他們遭受
檢控。案件押後至10月15日審訊。
首被告侯國祥及次被告李君畦同以律

師費昂貴，故不考慮聘請律師，決定自

行處理案件。

呈發展局函 官指不適用
侯向法庭呈上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發出的信件，指在本年9月底前不會要求
他們清拆僭建部分及作出檢控。但裁判
官指，該暫緩執行清拆登記只涉及不嚴
重的僭建物，在本案並不適用。
裁判官又指對被告請不起律師的說法

難以理解，指此類案件大多是眾人團結

下進行，不明白被告為何無人協助聘請
律師。
另又表示本案由本年一月起已5次提

堂，故於昨天定下日子審理。
上水鄉委會主席侯志強於庭外指政府

言而無信，指發展局曾承諾村民於本年9
月底前登記僭建物，於限期前不清拆是
不會被檢控的，又指鄉議局與發展局商
討未達成一致，而兩名被告卻被起訴，
是對他們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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